沪工总财〔2011〕127号

关于进一步完善上海职工互助保障计划
会计凭证管理的通知(试行)
各区县局（产业）工会：

根据〔上海市财政局关于转发《财政部关于印发＜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和《财政部关于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使用管理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的通知〕（沪财库〔2011〕5号文）的精神，为进一步健全上海工会职工互助保障工作的财务管理制度，完善职工互助保障计划会计凭证管理，现就贯彻落实沪财库〔2011〕5号文精神，对上海职工互助保障计划会计凭证管理通知如下：
一、上海市职工保障互助会是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市总工会为贯彻党和政府关于建立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有关精神，经批准于1994年12月成立的群众性、公益性、非营利性的职工互助保障组织，在全市开展与职工生、老、病、死、伤、残有关的互助互济活动。各基层单位应积极参加上海职工互助保障计划，本着参保互助资金“行政出一点、工会补一点、个人付一点”的原则，各级工会要积极动员、组织职工参加互助保障计划。
二、根据沪财库〔2011〕5号文精神，上海市职工保障互助会对开展的职工互助保障计划互助金的资金结算，可凭银行结算凭证入账。
三、本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在组织职工参加上海职工互助保障计划时，必须通过银行划账，即通过贷记凭证或网上银行形式缴纳参保互助金，凭银行结算凭证入账。市职工保障互助会将提供给参保单位“上海市职工保障互助会保障计划缴费明细”（见附件）作为会计入帐凭证。“缴费明细”的发放受市总工会财务部监管。上海市职工保障互助会不再受理支票、现金参保业务。
四、各参保单位在办理互助保障计划参续保手续时请携带缴纳互助金贷记凭证的复印件；通过网上银行支付互助金的请自行打印付款凭证。
五、本通知自2011年7月1日起执行。
附件：上海市职工保障互助会保障计划缴费明细
二○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抄送：市财政局、市审计局、市发改委
上海市总工会办公室           2011年6月28日印发  
附件

上海市职工保障互助会保障计划缴费明细
No.0000001

参保单位名称：                     参保编码：

	类别
	保障计划项目
	参保

人数
	缴费金额（元）
	缴费方式

	
	
	
	
	

	合计金额(大写)：                                   （盖缴费明细专用章）


经办人：                                             日期：

上海市职工保障互助会保障计划缴费明细
No.0000001

参保单位名称：                     参保编码：

	类别
	保障计划项目
	参保

人数
	缴费金额（元）
	
缴费方式

	
	
	
	
	

	合计金额(大写)：                                   （盖缴费明细专用章）


经办人：                                             日期：

上海市职工保障互助会保障计划缴费明细
No.0000001

参保单位名称：                     参保编码：

	类别
	保障计划项目
	参保

人数
	缴费金额（元）
	缴费方式

	
	
	
	
	

	合计金额(大写)：                                   （盖缴费明细专用章）


经办人：                                             日期：

上海市职工保障互助会保障计划缴费明细（样张）
No.00000001

参保单位名称:                      参保编码:

	类别
	保障计划项目
	参保
人数
	缴费金额（元）
	缴费方式

	在职

在职

在职

退休


	在职住院保障计划

特种重病保障计划

女职工特种保障计划

退休住院保障计划

(略)


	100

100

50

100
(略)


	5000

6000

1800

13500
(略)


	贷记凭证（5000元）

贷记凭证（6000元）

贷记凭证（1800元）

代扣款（上海银行6750元、农业银行6750元）
(略)



	合计金额（大写）：貮万陆仟叁佰元整                  （盖缴费明细专用章）


经办人：                                        日期：2011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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